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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承董事局命 

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曹德旺 

董事長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2017 年 2 月 25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曹德旺先生及陳向明先生；非
執行董事曹暉先生、吳世農先生及朱德貞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程雁女士、劉小
稚女士及吳育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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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于2017年 2月24日上午在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公

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白照华先生召集

并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三人，白照华先生、陈明森先生、倪时佑先生三位监

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

反对，0 票弃权。 

本报告尚须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

对，0 票弃权。 

本报告尚须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16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1、经审核，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监管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6 年

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2、截至监事会提出本意见时止，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全体监事承诺《2016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

准确、完整的，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该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尚须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拟将其拥有的位于福清市石竹街道太城农场福耀工业村二区的一宗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一座工业厂房、附属设施等资产转让给福建三锋汽车饰件有限

公司（原名为“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变更名称

为“福建三锋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可以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公司资产的结构，增

强资产的流动性。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价格参考资产评估值确定，公司拟签署的

《资产转让合同》系按照一般商务条款拟订，合同条款及相关交易是公平合理的，

反映了正常的商业条款，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

响。 

2、全体监事依法列席了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公司董事局在审

议、表决上述关联交易时，全体董事均履行了谨慎、勤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

事已依法回避对关联交易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也对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公司董事局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

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供

借款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借款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借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50%股权、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25%股权全部无条件地质押给本公司或境

内子公司，以及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

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抵押/质

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

公司申请借款的担保。本次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

供借款，有利于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促进产品升级，

使其可以为本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该项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

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2、全体监事依法列席了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公司董事局在审

议、表决该项关联交易时，全体董事均履行了谨慎、勤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

事已依法回避对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也对该项关联交易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局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尚须提交公

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与公司及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合计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19,000 万元，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资金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采购、材料采购、补充流动资金和其他工程款等。双辽市

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50%股权、吉林省

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25%股权全部无

条件地质押给本公司作为反担保，以及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所

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

全部无条件地抵押/质押给本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



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有利于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顺利

进行，促进产品升级，使其可以为本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公司拟采取的上

述反担保措施有利于防范担保风险、保障公司的利益。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2、全体监事依法列席了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公司董事局在审

议、表决该项关联交易时，全体董事均履行了谨慎、勤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

事已依法回避对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也对该项关联交易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局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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